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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406 证券简称：国电南瑞 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80

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 2026 年度租赁及综合服务关联交易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交易内容：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电南瑞”、“公

司”）拟租赁关联方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网电科院”）

及所属公司、国家电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网公司”）及所属公司相关房产，

合计租金不超过 6,151.66 万元；拟租赁国网江苏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江苏电动”）车辆用于通勤班车服务，合计租金不超过 1,932.97 万元；

接受国网电科院及所属公司、国网公司及所属公司提供综合管理服务等，合计费

用不超过 32,898.61 万元。同时，将公司暂时闲置房产出租给国网电科院及所属

公司、国网公司及所属公司用于生产经营，合计租金不超过 1,854.56 万元。

 历史关联交易：除已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关联交易等外，公司本次交

易披露前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（国网公司及所属公司）发生关联交易的

金额为 4.26 亿元，具体详见正文“五、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”。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

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解决部分子公司现有生产、办公用房及配套综合服

务（含物业、代缴能源费、餐饮等）需求，同时为公司员工提供出差住宿服务、

租赁新能源汽车用于通勤班车服务，拟租赁关联方国网电科院及所属公司、国网

公司及所属公司相关房产，合计租金不超过6,151.66万元；拟租赁江苏电动相关

车辆，合计租金不超过1,932.97万元；接受国网电科院及所属公司、国网公司及

所属公司提供综合管理服务等，合计费用不超过32,898.61万元。同时，将公司

南京、安徽暂时闲置房产，出租给国网电科院及所属公司、国网公司及所属公司

用于生产经营，合计租金不超过1,854.56万元。



2

国网电科院为公司控股股东，国网公司为国网电科院唯一股东，持有其 100%

股权，同时国网公司为江苏电动最终控股股东；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为国网公司的出资人代表。本次租赁及综合服务构成关联交易。根据相关规定，

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

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

截止至本次关联交易，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的关联交易金额（除

已经股东大会批准的关联交易）尚未达到3,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

计净资产绝对值5%以上的审批标准。因此本次租赁及综合服务无需提交股东大会

审议。

二、关联方介绍

1、关联关系：

国网电科院为公司控股股东，持有公司 56.90%股权；国网公司为国网电科

院唯一股东，持有其 100%股权；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国网公司的

出资人代表。国网公司为江苏电动最终控股股东。

2、关联方概况

（1）公司名称：国家电网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张智刚

成立时间：2003年5月13日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00071093123XX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86号

注册资本：130,452,014.4291万元人民币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国有独资)

主营业务：输电（有效期至 2026 年 1 月 25 日）；供电（经批准的供电区域）；

对外派遣与其实力、规模、业绩相适应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；实业投资及

经营管理；与电力供应有关的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、电力生产调度信息通信、咨

询服务；进出口业务；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；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

设备、材料出口；在国（境）外举办各类生产性企业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

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

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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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公司名称：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郑宗强

成立时间：2001年12月04日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1157331580674

注册地址：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诚信大道19号

注册资本：608,500万元人民币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

主营业务：电力及其它工业控制、计算机及配件、机械设备、仪器仪表、电

子及信息产品、通信设备（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备）的理论研究、技术开发、产

品制造、销售、技术服务；电力高压计量、试验及安装调试工程；科技期刊的编

辑出版、发行；承包境外电力系统与水利电力测控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；上

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、材料及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，

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科研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、仪器仪表、机械设备、零配件及技

术的进口业务；对外劳务合作。

（3）公司名称：国网江苏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李珉

成立时间：2017 年 5 月 11 日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000MA1P023R7K

注册地址：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 9号

注册资本：74,715.2899 万元人民币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

主营业务：电动汽车充、换电系统研发推广；电动汽车充、换电设备的制造、

销售、维护、技术服务；电力设备批发、零售；道路客运（凭许可证经营）；机

电设备安装、建设工程专业施工（凭资质证经营），机电设备工程承包；机电工

程建设；电动汽车充、换电设备租赁；电动汽车充、换电设施建设、运维；代理

进出口业务，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；电子设备的租赁、销售，电子产品

及配件的安装、销售；停车场库经营管理；能源审计；汽车租赁、销售，汽车配

件、计算机、软件及辅助设备、机械电器设备的租赁、销售；新能源汽车、电子

产品的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；项目投资。建设工程设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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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设施承装、承修、承试；机动车检验检测服务；道路货物运输（不含危险货

物）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

目以审批结果为准）一般项目：船舶销售；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；智能无人飞行

器销售；共享自行车服务；蓄电池租赁；电池销售；汽车装饰用品销售；电动自

行车销售；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机动车充电销售；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；

集中式快速充电站；租赁服务（不含出版物出租）；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

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标的

1、公司及子公司拟租赁国网电科院及所属公司、国网公司及所属公司位于

南京、北京、上海、天津等地区的房产，具体预计情况如下：

从关联方租入房产

出租方 租赁期限 租赁数量 租赁数量单位 租赁金额（万元）

国网电科院及

所属公司

2026.1.1-2026.12.31 119,299.26 平方米 4,000.69

2026.1.1-2026.12.31 33 间 704.09

国网公司及所

属公司
2026.1.1-2026.12.31 21,337.65 平方米 1,446.88

合计 / / 6,151.66

注：上述关联交易，国网公司及所属公司不包含国网电科院及所属公司，下同。

2、公司将位于南京、安徽地区的房产出租给国网电科院及所属公司、国网

公司及所属公司，具体预计情况如下：

向关联方出租房产

租赁方 租赁期限 租赁数量 租赁数量单位 租赁金额（万元）

国网电科院

及所属公司
2026.1.1-2026.12.31 32,323.05 平方米 1,706.76

国网公司及

所属公司
2026.1.1-2026.12.31 4,291.40 平方米 147.80

合计 / / 1,854.56

3、公司及子公司拟接受国网电科院及所属公司、国网公司及所属公司提供

的综合管理服务（含物业、代缴能源费、餐饮等），具体预计情况如下：

提供服务方 服务期限 综合管理服务金额（万元）

国网电科院及所属公司 2026.1.1-2026.12.31 31,854.44

国网公司及所属公司 2026.1.1-2026.12.31 1,044.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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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 32,898.61

4、公司及子公司拟租赁江苏电动车辆用于通勤班车服务，具体预计情况如

下：

出租方 租赁期限 租赁数量 租赁数量单位 租赁金额（万元）

江苏电动 2026.1.1-2026.12.31 79 辆 1,932.97

合计 / / 1,932.97

（二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

1、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房产租赁费、车辆租赁费以租赁房产、租赁车

辆所在地独立第三方评估价格及市场价格为参考，由双方协商确定租赁价格。

2、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综合服务费以市场价为参考，由双方根据服务

种类协商确定具体服务价格。

四、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

1、公司租赁国网电科院及所属公司、国网公司及所属公司房产，系满足公

司经营发展需要，交易条件及定价公允，符合交易公平原则，并按照相关规定履

行批准程序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交易结果不会对公司的经营造

成重大影响。

2、公司向国网电科院及所属公司、国网公司及所属公司出租房产，有利于

提高资产使用效率，交易条件及定价公允，符合交易公平原则，并按照相关规定

履行批准程序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交易结果不会对公司的经营

造成重大影响。

3、公司接受国网电科院及所属公司、国网公司及所属公司综合服务，系上

述关联方为公司提供餐饮、物业、代缴能源费等业务，交易条件及定价公允，符

合交易公平原则，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批准程序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

情形，交易结果不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重大影响。

4、公司租赁江苏电动相关车辆，系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为公司提供通

勤班车服务，交易条件及定价公允，符合交易公平原则，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批

准程序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交易结果不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重

大影响。

五、审批程序

1、2025 年 12 月 30 日，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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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2026 年度租赁及综合服务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会议应到董事 10 名，实到董事

10 名，出席会议的 6 名关联董事（郑宗强、姚国平、杨爱勤、陈刚、陈春武、

严伟）回避了表决，该议案 4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

2、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事前已审议通过本议案，同意 2026 年

度租赁及综合服务关联交易，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

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前已审议通过本议案，公司独立董事全票通过并发表独立意

见如下：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租赁和综合服务符合公司的实际需要，交易内

容合法有效、公允合理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，特别是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六、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

除已经股东大会批准的关联交易外，公司本次交易披露前 12 个月内公司与

同一关联人（国网公司及所属公司）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为 4.26 亿元，具体如

下：

1、租赁及综合服务：根据生产经营发展需要，2025 年公司租赁关联方国网

电科院及所属公司、中国电科院相关房产，合计租金不超过 6,050.08 万元；租

赁江苏电动车辆用于通勤班车服务，合计租金不超过 1,884.04 万元；接受国网

电科院及所属公司、中国电科院提供综合管理服务等，合计费用不超过

32,427.24 万元。同时，将公司南京江宁基地、浦口部分暂时闲置房产，出租给

国网电科院及所属公司、置信电气用于生产经营，合计租金不超过 2,250.62 万

元。

七、上网公告附件

1、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；

2、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；

3、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决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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